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所生中国籍

子女赴香港定居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张三      

代写人姓名    李丽      

受理日期               受理人              
受理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监制
说     明
一、《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所生中国籍子女赴香港定居申请表》用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条件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所生中国籍子女申请赴香港特别行政区定居使用。

二、申请人年满18周岁须本人亲自填写，如未年满18周岁可由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填写。
	姓  名
	张三
	姓名汉语拼音
	Zhangsan
	贴申请人相片
正面免冠半身
彩色相片
大小：40X30mm

	别  名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20120808
	

	出生地
	北京
	籍贯
	北京
	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码
	11010220120808****
	民 族
	汉
	

	户口所在地
	北京
	户口所在地
派出所
	厂桥派出所
	

	住  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

	邮 编
	100002

	工作单位
	
	固定电话
手机电话
	

	本
人
简
历
	

	父
亲
情
况
	姓  名  
	张二
	别  名
	
	贴申请人父亲相片
正面免冠半身
彩色相片
大小：40X30mm

	
	出生地
	北京
	出生日期
	19780516
	

	
	籍  贯
	北京   
	现居住地
	北京
	

	
	如
居
住
在
内
地
	户 口
所在地
	北京
	户口所在地    派出所
	厂桥派出所
	

	
	
	住 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
	邮政编码
	100002
	

	
	
	内地居民
身份证号码
	11010219780516****
	固定电话
手机电话
	13681254***

	
	如
居
住
在
香
港
	香港居民
身份证号码
	
	首次签发日期
	
	本次签发日期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号码
	

	
	
	住  址
	
	固定电话手机电话
	


声    明

本申请表所填内容完整、准确，所提交的相片、身份证明和申请材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将承担法律责任。申请人的申请情况、联系地址或者电话如有变化，将及时告知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
无正当理由逾期3个月未补正申请材料，不配合面见询问、亲子鉴定，或未申报联系方式变更等，视为申请人自愿撤回申请。   

申请人（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何时何地何因在香港定居
	

	母
亲
情
况
	姓  名  
	李丽
	别 名
	
	贴申请人母亲相片
正面免冠半身
彩色相片
大小：40X30mm

	
	出生地
	香港
	出生日期
	19800325
	

	
	籍  贯
	香港   
	现居住地
	北京
	

	
	如
居
住
在
内
地
	户 口
所在地
	
	户口所在地派出所
	
	

	
	
	住 址
	
	邮政编码
	
	

	
	
	内地居民
身份证号码
	
	固定电话
手机电话
	

	
	如
居
住
在
香港
	香港居民
身份证号码
	C668***（*）
	首次签发日期
	19830920    
	本次签发日期
	19980330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号码
	H12345678

	
	
	住 址
	九龙城红磡海逸道*号
	固定电话
手机电话
	13561242***

	
	
	何时何地何因
在香港定居
	在香港出生

	父
母
结
婚
情
况
	有无登记结婚
	有
	结婚日期
	20110120

	
	结婚地点
	北京
	结婚登记
机关
	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

	
	结婚证编号
	J453045-2011-****

	国
内
外
主
要
亲
属
	姓 名
	称谓
	性别
	出生日期
	家庭住址或工作单位

	
	
	
	
	
	

	
	
	
	
	
	

	
	
	
	
	
	

	
	
	
	
	
	

	
	
	
	
	
	

	
	
	
	
	
	


	申
请
人
所
在
单
位
意
见
	申请人所填各项内容：      □属实       □不属实
不属实的内容是：
申请人赴香港定居：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的理由是：
负责人（签名）：                            （公  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备注：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由其所在工作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审批后出具对申请人前往香港定居的意见。申请人有关情况及单位意见如有变化，申请人所在单位应及时通报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

	受  理  意  见
公  安  机  关
	受理人（签名）：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审  核  意  见
公  安  机  关
	审核人（签名）：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审  批  意  见
公  安  机  关
	审批人（签名）： 

审批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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